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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（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）細部計畫

（「細市 46」市場用地為第二種住宅區）」案 

公開展覽說明會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09 年 5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臺中市南區中興活動中心地下 1 樓禮堂 

參、主 持 人：張正工程司炎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：鍾明珊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簿 

伍、說明事項：（略） 

陸、意見交流 

一、 鄭功進議員服務處林志雄主任： 

(一) 有關本案變更應回饋之部分，是捐地還是繳納代金？回饋金之計算

基礎為何？ 

(二) 變更後何時可以進行開發？ 

二、 城隍里林炳儀里長： 

變更範圍西側計畫道路遲未開闢，本案基地未來開發有無將該路段

納入一併開闢之可能性？ 

柒、綜合回應 

一、本案擬依「臺中市都市計畫私有未開闢市場用地變更回饋要點」規定，回

饋土地面積小於 1,000 平方公尺，改以代金方式折算繳納，應繳納代金係

由三家估價機構評定之平均值，且不得低於當年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

值 1.4 倍；惟前開草案尚須提送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，後續仍應依發

布實施內容為準。 

二、本案擬變更「市場用地」為「第二種住宅區」，後續開發期程仍應俟都市

計畫法定程序完成後，始得申請建築。 

三、計畫道路開闢事宜係屬本府建設局權管範疇，惟仍應視其預算編列情形

配合辦理。 

四、本案辦理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得於公開

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位）、聯絡地址、建議事項、變更位置、

理由及檢附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意見，據

以彙整提報內政部，續辦都市計畫法定程序。 

捌、散會（下午 3 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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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會議照片 

  

  

  

 








